
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

 

为促进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，维护公平，

完善创新人才的科学选拔机制，根据《大连海事大学 2026 年

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》《大连海事大学招收攻读博

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学院具体情

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

1.成立由院长牵头、书记和纪检监察负责人参加的研究

生招生委员会，负责按照教育部、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

有关招生政策、规定、办法，以及本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制定

实施细则，组织和领导博士生招生工作。 

2.成立考核小组，负责具体实施考核工作,对考生成绩

负责。 

二、法学学科以硕博连读方式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

的学术性申请条件和要求 

1.外语水平 (已取得且至考核时仍在有效期内的证明，

有效期依外语水平证明的类型具体确定，有效期自考核时起

向前推算。) 

（1）英语（取得下列任何一种资格即符合条件） 

①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合格; 

②托福 85 分以上(IBT); 

③雅思(A 类)6.0 分以上; 

④获得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四级或八级考试合格证书; 

（2）小语种(只包括日语和俄语) 



学生须提供国家级语言考试(中国举办或该语言国举办)

的通过证书或合格成绩单（中国举办的语言考试需相当于英

语六级水平）。例如，日语(NNS)和俄语(ТПРЯ)等考试通

过，日本语能力测试（JLPT）至少通过 N2，俄罗斯联邦对外

俄语等级考试（ГТРКИ）至少通过 C1。 

2.大连海事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需至少发表一篇较高

水平学术论文（本人第一或者导师第一本人第二，发表的期

刊形式要件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

期刊扩展版期刊）或高水平学术论文（本人第一或者导师第

一本人第二，发表的期刊形式要件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

期刊或 SSCI 检索期刊）。 

三、法学学科以申请考核方式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

的学术性申请条件和要求 

1.外语水平 (已取得且至考核时仍在有效期内的证明，

有效期依外语水平证明的类型具体确定，有效期自考核时起

向前推算。) 

（1）英语（取得下列任何一种资格即符合条件） 

①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合格; 

②托福 85 分以上(IBT); 

③雅思(A 类)6.0 分以上; 

④获得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四级或八级考试合格证书; 

（2）小语种(只包括日语和俄语) 

学生须提供国家级语言考试(中国举办或该语言国举办)

的通过证书或合格成绩单（中国举办的语言考试需相当于英

语六级水平）。例如，日语(NNS)和俄语(ТПРЯ)等考试通



过，日本语能力测试（JLPT）至少通过 N2，俄罗斯联邦对外

俄语等级考试（ГТРКИ）至少通过 C1。 

2.有可以证明学术能力的科研成果（包括但不限于公开

发表的学术论文、出版专著、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的成果等）。 

四、申请材料审核办法、程序、通过标准 

申请者除提交《大连海事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

章程》中规定的材料外，还需提交以下材料作为参考依据： 

1.外语水平的材料。 

2.学术条件相关证明材料。 

学院成立申请材料审核小组，对所有申请者材料进行核

实和打分，材料经审核小组审核通过者由学院通知可以进入

考核环节。 

材料提交地点：法学楼 211 办公室。 

联系电话：0411-84725210。 

五、考核日程安排 

由学院负责电话通知具体的考核时间，在学校规定的时

间范围内完成考核。 

六、考核内容及考核形式 

根据《大连海事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

办法》规定，法学学科考核采取综合考核的形式，重点考核

申请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潜力。综合考核前需要提交不少于

3000 字的博士研究计划（进入考核环节前会告知具体形式规

范）。 

1.以硕博连读方式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

综合考核分为外语水平、专业基础知识、专业综合能力、



全面评价四部分，每部分满分为 100 分，四部分成绩加和后

取平均分（百分制）作为考生最后成绩，最后成绩合格标准

60 分，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。 

2.以申请考核方式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

综合考核分为外语水平、专业基础知识、专业综合能力、

全面评价四部分，每部分满分为 100 分，合格标准 60 分。 

各考核小组负责对考生进行全面考核，考核过程详细记

录、录音录像并妥善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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